
臺南市立東原國民中學 107 學年度家庭教育推動小組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家庭教育法。 

  二、家庭教育法施行細則。 

  三、臺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推行家庭教育計畫。 

貳、目標 

  一、提升教師推展家庭教育專業知能、策略、教學技巧。 

  二、透過講演、雙向互動的方式，提供學生家長正確教養方法與態度，增進   

   親子關係。 

  三、蒐集、研發家庭教育課程及教材，提升本校家庭教育之廣度與深度。 

  四、加強學校與家庭之聯繫，激發家長關心子女，協助學校教育、增進教學 

   結果。 

參、組織 

   家庭教育工作推動小組係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輔導主任擔任執行秘 

 書，與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主任及行政人員、教師代表共組而成，以上 

 十一人成立「家庭教育工作推動小組」，名冊及分工表如附件一。 

肆、課程與活動實施內涵 

  一、家人關係：瞭解家庭、關懷家人、預備建立家庭（含生育傳衍價值）。 

  二、家庭生活管理：家庭資源與管理、家庭生活經營與管理。 

伍、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規劃之原則 

  一、共同參與：全校教職員工、學生共同參與，並鼓勵家長參與。 



  二、適性推展：為孩子及家長規劃生活化、活潑化、適性化的主題。 

  三、 課程融入：家庭教育課程融入各領域教學活動、空白時間及社團活動中。 

  四、親師生合作：鼓勵家長踴躍參加，關心孩子，配合輔導措施，用心於學 

     生生活輔導，推展家庭終身學習，促進親子關係。 

 五、結合資源：善用學生家長委員會、民間團體、社會教育機構及專業社群 

     等社會資源，並積極申請家庭教育中心之計畫。 

陸、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實施方式 

 一、專題講座：邀請家庭教育領域專家學者、家長職業達人等蒞校演講。 

 二、親師座談：探討有關家庭教育相關議題、深度對話、經驗分享等。 

 三、親子活動：邀請家長參加班親會、親職教育講座、職業達人講座、社團 

展演、家庭教育活動展演、校慶運動會等等，增進親子互動與親情。 

 四、孝親感恩活動：配合祖父母節、父親節、母親節等辦理孝親感恩活動，

鼓勵孩子對家長勇敢表達心中的愛。 

 五、參觀活動：社會資源機構或家庭教育機構參觀。 

 六、其他方式 

柒、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實施時間 

   晨間時間、融入部定課程、校訂課程、校慶運動會、班親會、家長會活

動、寒暑假、例假日及其他時間實施。 

捌、預期效益 

 一、落實推動家庭教育工作，實施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 

 二、增進健全學校學生、家長及教師身心發展、增進家庭生活知能、營造幸   



    

 


